
若申请10年多次往返签证，停留期30天/90天，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

需提供移民局小程序近十年的出入境记录电子版下载

除提供上述单次材料以外，需提供与申请条件相对应的证明材料

	① 医生、律师、教授、国营及私营企业法人等专业职业者
*仅限大学正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。其他全职教师等教授职别人员可获发有效期为五年的多次签证
**私营企业注册资金需为50亿（韩元） 以上

	② 韩国国内四年制大学学士学位(包含毕业生)或中国等海外大学硕士以上学位持有者

（提供毕业证复印件，学位证复印件，中留服认证）

	③  中国公务员或持公务普通护照者
	在职证明材料

	④ 在韩国投资 100 万美元（10 亿韩元） 以上的企业的负责人和职员
	投资证明材料及在职证明材料

	⑤  中国企业联合会选定的 500  强企业的处级以上人员或工作满 6 个月的在职人员
(请参考 http://www.cec-ceda.org.cn)
	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在职证明材料

	⑥ 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苏州、厦门、天津、南京、杭州、宁波、武汉、长沙、青岛、重庆的户籍持有者
※ 本馆辖区外的城市， 只限由所在辖区领事馆指定的地区（市辖区）
	身份证原件

	⑦ 持有有下列 22 个 OECD(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)成员国的访问签证并具有访问经历的人员（团签 SDA,ADS  除外）-22个认可的OECD成员国-

奥地利、比利时、丹麦、法国、德国、希腊、冰岛、爱尔兰、意大利、卢森堡、荷兰、新西兰、挪威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瑞典、瑞士、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芬兰
	1.  出入境事实证明材料
-  护照上的 OECD 国家签证和出入境章及其复印件
2.  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(移民局小程序调取)
-  经由第三国访问 OECD 国家时，追加提交确认 OECD国家出入境路径的旅行路线确认材料(机票等)

	⑧持有短期 10 年多次往返签证(C-3)者的亲属（配偶、未成年子女、父母、配偶父母）
* C-3-8 签证持有者及以未满 17 周岁或年满 55 周岁以上人员、四年制大学毕业生或在校生获得多次签证人员的亲属除外
** 双重国籍者请参照双重国籍者处理方针
※  多次签证签发对象①~⑦中的  ①,  ③,  ④,  ⑤的申请人可与家属一同提交签证申请
	亲属关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 (户口簿、结婚证、出生证等)


